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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發布 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暨編制表  

103.01.08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16次臨時大會第2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103.02.21府法綜字第10330415800號令發布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 條 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置局長，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，並

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；置副局長二人，襄理局務。  

第 三 條  本局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文創發展科：文化政策、文化交流、文化行銷、文化創意產業、藝

文補助與相關文化扶植及輔導等事項。  

二  文化資產科：文化資產鑑定、修復與再利用計畫之審議、管理維護、

行銷推廣、活化運用及文獻館業務行政督導等事項。  

三  藝術發展科：表演藝術、電影、電視、視覺藝術等創作環境之整備、

相關展演活動之統籌規劃、推廣計畫之擬定與執行、藝文行銷之整

合與國樂團、交響樂團、美術館、中山堂管理所及藝文推廣處業務

行政督導等事項。  

四  文化資源科：文化館所、文化設施委外與經營管理、公共藝術推廣、

審議與補助、文化設施發展基金與公共藝術基金運作及受保護樹木

管理等事項。  

五  文化建設科：文化設施之興建、設置、改建、修繕及文化資產修復

等相關工程事項。  

六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研

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科長、主任、研究員、技正、秘書、  

          視察、專員、股長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、技士、科員、技佐、助理  

          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第 五 條  本局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專員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  

          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專員及科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 

第 八 條  本局設國樂團、交響樂團、美術館、中山堂管理所、文獻館及藝文  

          推廣處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局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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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條 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十一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二 條  局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市政府) 

派員代理。  

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局長。  

二  主任秘書。  

三  專門委員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局設局務會議，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  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  局長。  

二  副局長。  

三  主任秘書。  

四  專門委員。  

五  科長。  

六  主任。  

七  所屬各機關首長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四 條   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。甲表由本局擬訂，報請市政  

          府核定；乙表由本局訂定，報請市政府備查。  

第 十五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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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局 長   一 

比照簡任第十三職

等，為地方制度法

所定。  

副 局 長 簡 任  第十一職等  二  

主 任 秘 書 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一  

專 門 委 員 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二   

科 長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五  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研 究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三 
內一人得列簡任第

十職等。  

技 正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秘 書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視 察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四 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三  

股 長 薦 任  第八職等  十 四  

副 研 究 員 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三  

助 理 研 究 員  薦 任 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七  

技 士 
委 任 或  

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 

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 十 六  

技 佐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二  

助 理 員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八 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七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三  

會

計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 

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 

人

事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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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 
科 員 

委 任 或  

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 

政

風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科 員 
委 任 或  

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 

合 計 一 一 ０  

附註： 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所列專門委員、研究員、秘書、視察、專員等職稱

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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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國樂團組織規程  

行政院82.07.16台82教字第24688號函備查 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訂定發布  

104.12.04府法綜字第10434165200號令發布  

106.10.18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 條   臺北市立國樂團（以下簡稱本團）置團長，承臺北巿政府文化局（以下

簡稱文化局）局長之命綜理團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團長一人，襄

理團務。  

          前項團長，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資格聘任；副團長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

聘任。  

第 三 條  本團設下列各組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演奏組：音樂演奏、團員甄選、訓練與管理、樂譜、樂器與器材之

管理、樂曲研究及國內、外演奏交流等事項。  

二  研究推廣組：國樂推廣、研究發展、典藏、版權、人才培育與輔導

之規劃及執行等事項。  

三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公

關、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 條   本團置秘書、組長、主任、指揮、副指揮、團員、助理研究員、組員、

研究助理、助理員及書記。  

前項指揮及團員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；助理研究員，必要時

得比照講師資格聘任；研究助理，必要時得比照中等學校教師資格聘任。  

第 五 條  本團置會計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團置人事管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團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 

第 八 條  本團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 條  團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文化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團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團長。  

二  秘書。  

第 十一 條   本團設團務會議，由團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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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團長。  

二  副團長。  

三  秘書。  

四  組長。 

五  主任。 

六  指揮。  

七  副指揮。  

八  會計員。  

九  人事管理員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團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 本團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。乙表由本團擬訂，報請文化局核定

；丙表由本團訂定，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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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 北  市  立  國  樂  團  編  制  表 

職      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  額 備 考 

團      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 一 
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之資

格聘任。  

副   團   長   一 
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

聘任。  

秘       書 薦       任 第八職等  一  

組 長   （二）  
由團員或助理研究員兼

任。  

主       任 薦       任 第七職等  一  

指       揮   一 
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

聘任。  

副 指 揮   （一）  由團員兼任。  

團       員   五十 
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

聘任。  

助 理 研 究 員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五 

一、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二、必要時得比照講師之

資格聘任。  

組      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五  

研 究 助 理 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四 

一、必要時得比照中等學

校教師之資格聘任。  

二、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。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(係單

一編制計給)。 

書       記 委      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會   計   員 委 任 至 薦 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人 事 管 理 員 委 任 至 薦 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合 計 
七十三  

（三）  
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該職

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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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組織規程 

行政院82.08.30臺82教字第31395號函備查 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訂定發布  

104.08.04府法綜字第10432603800號令發布  

105.11.30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4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（以下簡稱本團）置團長，承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(以下

簡稱文化局）局長之命綜理團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團長一人，襄

理團務。  

前項團長，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資格聘任；副團長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規定聘任。  

第 三 條  本團設下列各組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演奏組：音樂演奏、團員甄選、訓練與管理、樂譜、樂器與器材之

管理及國內、外演奏交流等事項。  

二  研究推廣組：音樂推廣、研究發展、典藏、人才培育與輔導之規劃

及執行等事項。  

三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法制、研考等業

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 條   本團置秘書、組長、主任、指揮、助理指揮、團員、助理研究員、組員

、研究助理、助理員及書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前項指揮及團員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；助理研究員，必要時

得比照講師資格聘任；研究助理，必要時得比照中等學校教師資格聘任。  

第 五 條  本團置會計員及佐理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團置人事管理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團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 

第 八 條  本團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 條  團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文化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團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團長。  

二  秘書。  

第 十一 條   本團設團務會議，由團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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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團長。  

二  副團長。  

三  秘書。  

四  指揮。  

五  組長。 

六  主任  

七  會計員。  

八  人事管理員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團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 本團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。乙表由本團擬訂，報請文化局核定

；丙表由本團訂定，報請文化局備查。指揮、團員薪給表另定之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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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團 長 簡任 第十職等  一 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之資格聘任。  

副 團 長   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。  

秘 書 薦任 第八職等  一  

組 長   (二)  由團員或助理研究員兼任。  

主 任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指 揮  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。  

助 理 指 揮    (二) 由團員兼任。  

團 員   八十七 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。  

助 理 研 究

員 
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五 

一、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二、 必要時得比照講師之資格聘

任。 

組 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三  

研 究 助 理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四 

一、 必要時得比照中等學校教師之

資格聘任。  

二、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 

助 理 員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主 

計 

機

構 

會計員  委任至薦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佐理員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(係由本職稱一

人與助理員職稱一人，合併計

給。)  

人 

事 

機 

構 

人事管

理員 
委任至薦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助理員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(係單一編制計

給)。 

合 計 
一一０  

(四) 
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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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美術館組織規程 

84.06.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5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。  

84.08.10府法三字第84051064號令訂定發布 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。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發布  

105.06.27府法綜字第10532363000號令發布 

105.10.12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4次定期大會第4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106.03.28府法綜字第10630889000號令發布  

106.10.18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107.05.03府法綜字第1076002945號令發布 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立美術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置館長，承臺北市政府文化局(以下簡稱

文化局 )局長之命綜理館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館長一人，襄理館務。  

      前項館長，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資格聘任。  

第 三 條  本館設下列各組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   一  研究發展組：館務發展研究、館史文獻與圖書業務、現當代藝術學術

專題研發及研討會等事項。  

   二  展覽規劃組：現當代藝術展覽研究、規劃與執行及展示技術研發等事

項。  

   三  典藏管理組：現當代藝術作品徵集蒐藏、登錄編目、保存、修復及維

護等事項。  

   四  教育服務組：現當代藝術學習之研究、推廣、分齡教育活動、觀眾研

究與服務等事項。  

   五  行銷推廣組：機關形象、公共關係、媒體行銷、觀眾開發、贊助合作

及數位內容等事項。  

   六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研

考、機電設備、營繕工程、景觀環境等業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單位事

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館置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組長、主任、技正、編審、助理研究員、技士、

組員、研究助理、技佐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  前項研究員、副研究員，必要時得比照助理教授資格聘任；組長、編審、

助理研究員，必要時得比照講師資格聘任；研究助理，必要時得比照中等學校

教師資格聘任。  

第 五 條   本館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佐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 本館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館設政風室，置主任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 

第 八 條  本館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 

第 九 條  本館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十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     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十一條   館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文化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館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館長。  

二  研究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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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 本館設館務會議，由館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

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  館長。  

二  副館長。  

三  研究員。  

四  副研究員。 

五  組長。  

六  主任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館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十三條    本館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。乙表由本館擬訂，報請文化局核定；

丙表由本館訂定，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

第十四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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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美術館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備   考 

館長 簡任 第十職等  一 
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之

資格聘任。  

副館長  薦任 第九職等  一 
本 職 稱 之 官 等 職 等 暫

列。  

研究員 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二 
必要時得比照助理教授

之資格聘任。  

副研究員 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三 
必要時得比照助理教授

之資格聘任。  

組長 薦任 第七職等  五 
必要時得比照講師之資

格聘任。  

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
本 職 稱 之 官 等 職 等 暫

列。  

技正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
 

編審 薦任 第七職等  五 
內二人必要時得比照講

師之資格聘任。  

助理研究員 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九 

一、本職稱之官等職等

暫列。  

二、必要時得比照講師

之資格聘任。  

技士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七 

 

組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十 

 

研究助理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十九 

一、必要時得比照中等

學校教師之資格聘

任。 

二、內九人得列薦任第

六職等。  

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七 
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

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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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事員 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三 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三  

會

計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 

佐理員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(係由

本職稱一人與技佐職稱

尾數一人，合併計給。)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人

事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 

助理員 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(係單

一編制計給)。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政

風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 

合          計 八十四  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

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4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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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組織規程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訂定發布  

104.08.04府法綜字第10432604300號令發布 

105.05.11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3次定期大會第6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112.10.18府法綜字第1123047235號令發布 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 條  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置主任，承臺北市政府文化局（

以下簡稱文化局）局長之命綜理所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。  

第 三 條  本所設下列各組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、業務組：場地提供使用與委託經營管理督導、檔期審查、售票服務、

古蹟推廣業務、展覽策劃執行、文宣出版及志工導覽業務等事項。  

二、總務組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公

關、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所置組長、技術員、組員及辦事員。  

第 五 條  本所置會計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 條   本所置人事管理員，由臺北巿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

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所政風業務，由本所派員兼辦。  

第 八 條  本所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 條  主任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文化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、業務組組長。  

二、總務組組長。  

第 十一 條    本所設所務會議，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、主任。  

二、組長。  

三、會計員。  

四、人事管理員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主任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  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。乙表由本所擬訂，報請文化局核

定；丙表由本所訂定，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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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編制表  

職     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  額 備   考 

主     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組 長 委任至薦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二  

技 術 員  委任或薦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組    員 委任或薦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三  

辦 事 員 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會 計 員  委任至薦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人事管理員    （一）   

合 計 
九 

（一）  
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

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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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文獻館組織規程 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訂定發布  

104.12.04府法綜字第10434165100號令發布  

106.10.18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107.05.03府法綜字第1076002916號令發布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立文獻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置館長，承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(以下簡稱

文化局)局長之命綜理館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。  

第 三 條  本館設下列各組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          一   編纂組：市志纂修、文獻季刊與文獻專刊編輯出版、口述歷史、文獻

史料之蒐集管理應用與展示推廣、圖書服務、史蹟教育推廣、館舍之

營運管理、古物、民俗及有關文物之登錄推廣等事項。  

二  總務組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研考

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館置秘書、編纂、組長、助理編纂、組員、助理員及書記。  

第 五 條  本館置會計員，由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派員兼任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

計事項。 

第 六 條  本館置人事管理員，由臺北市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

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館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 

第 八 條  本館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          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 條  館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文化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           館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秘書。  

二  編纂。  

第十一條   本館設館務會議，由館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

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  館長。 

二  秘書。 

            三  編纂。 

            四  組長。 

            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館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十二條   本館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。乙表由本館擬訂，報請文化局核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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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表由本館訂定，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 

第十三條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 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四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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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文獻館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館 長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

一、俟現敘簡任第十

職等執行秘書出

缺後改置。  

二、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。  

秘 書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 

編 纂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至 第 八 職 等  三  

組 長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二 

一、俟現敘薦任第八

職等組長出缺後

改置。  

二、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。  

助 理 編 纂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 等  一  

組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 職 等 
一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 一  

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 一  

會 計 員   ( 一 )  

人 事 管 理 員    ( 一 )  

合          計 
十 一 

( 二 ) 
 

附註：  

ㄧ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編制表所列秘書員額、編纂員額內其中一人，由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原臺北市文獻

委員會研究員二人出缺後改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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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組織規程 

84.06.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5次臨時大會4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4.08.10府法三字第84051064號令訂定發布  

88.07.14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7次臨時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8.18府法三字第8805327600號令訂定發布  

104.10.20府法綜字第10433575200號令發布  

105.11.09府法綜字第10534131400號令發布  

105.11.30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4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106.10.18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 條  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文化局（以

下簡稱文化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一人，

襄理處務。  

前項處長，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資格聘任。 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課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展演活動課：各項音樂、戲劇、舞蹈演出節目之規劃辦理，城市舞

台、親子劇場與文山劇場之節目檔期安排、場地出租與劇場燈光、

音響、舞台、視訊專業設施之操作管理，表演團體演出技術之協調

溝通與表演場地接待服務，駐館團隊、創作甄選、學校藝術文化教

育及演出團隊宣傳之推廣等劇場營運管理事項。  

二  藝文推廣課：志工業務、展覽業務、藝文課程、市民講座與社區藝

文各項展演活動及其他有關社會教育之藝文推廣等事項。  

三  傳統戲曲課：各類傳統藝術表演、社會教育、文化教育等各項推廣

活動之規劃執行與大稻埕戲苑營運管理、傳統戲曲文化、生態研究、

戲團演出推廣及本市各項傳統藝術文化資源之整合等事項。  

四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研

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 條   本處置副研究員、課長、主任、技正、編審、助理研究員、技士、課員

、技佐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前項助理研究員，必要時得比照講師資格聘任。  

第 五 條  本處置會計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處置人事管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業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八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九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文化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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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處長。  

二  副研究員。  

第 十  條 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  處長。  

二  副處長。  

三  副研究員。  

四  課長。  

五  主任。  

六  會計員。  

七  人事管理員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一 條 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。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文化局核定

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 

第 十二 條 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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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 

處長 簡任 第十職等  一 

一、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二、 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之資格聘

任。 

副處長  薦任 第九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副研究員 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 

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  
二 

（一）  
展演活動課課長由副研究員兼任。  

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技正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編審 薦任 第七職等  一  

助理研究員 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

一、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二、必要時得比照講師之資格聘

任。 

技士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五  

課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六  

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三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 

辦事員 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三 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三  

會計員  委任至薦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人事管理員  委任至薦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合 計 
三十一  

（一）  
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

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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